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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劳动者离职需依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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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岁末年初， 在职场中往
往有一波人考虑 “挪一挪、 动一
动”。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
时间段离职， 除了考虑可以完整
享受年终奖外， 还考虑到新年或
春节后会有各种招聘会， 机会多
多。 但是， 在辞职前后要注意一
些法律问题， 否则可能付出一定
的代价， 包括无法领取失业保险
金 ， 要承担赔偿责任或违约责
任、 难获经济补偿金等。 以下四
则案例， 算是给意欲跳槽者的一
个提醒。

【案例1】
炒老板鱿鱼很洒脱， 失

业待遇无法享受

晓曼是一家公司的销售人
员， 进入公司3年来， 销售业绩
一直很好， 但享受的工资福利等
待遇与她的付出和贡献不对称。
俗话说： 树挪死， 人挪活。 晓曼
想换个环境， 在2019年元旦后毅
然炒了公司的鱿鱼。

由于辞职时没有找到下家 ，
辞职后的小曼一直没有找到如意
的工作。 生活窘迫的她， 想到自
己在原单位参加过失业保险已有
2年多时间， 于是， 来到社保机
构申请享受失业保险金。 不料，
工作人员告诉她， 她不符合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点评】
晓曼的确不符合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条件。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 享受失业金须符合
以下三个条件： 失业前已缴费满
1年 ；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
已进行失业登记。

所谓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 根据人社部 《实施 〈社会
保险法〉 若干规定》 的规定， 包
括以下情形： (一) 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第
四项、 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即因劳动合同期满、 用人单
位破产、 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
关闭、 撤销或者提前解散而终止
劳动合同的； (二) 由用人单位
依照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九
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即因劳动者有
过错遭辞退 、 用人单位预告辞

退 、 经济性裁员的情形 ； (三 )
用人单位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合同的； (四) 由用人单
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
单位辞退、 除名、 开除的； (五)
劳动者本人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即因用人单位具有强迫劳动
以及未按约支付劳动报酬、 提供
劳动条件等过错， 导致劳动者辞
职的； (六) 法律、 法规、 规章
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案中， 晓曼属于主动、 自
愿辞职， 不属于 “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 因此不符合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条件。

【案例2】
递交辞呈立马走人， 造

成损失应当赔偿

小陶是某公司操作工， 入职
2年来工作勤勤恳恳， 每月都超
额完成生产任务， 但收入不能令
其满意 。 小陶考虑再三 ， 决定
“跳槽”。

2019年元旦后的上班第一
天， 小陶就递交了辞职书， 并表
明自己明天就到新单位上班。 公
司领导要求小陶继续上班1个月，
并警告： 如果立马走人， 将要赔
偿造成生产线被迫停工的损失。

小陶以为公司是在吓唬人 ，
就没当回事。 岂料， 公司申请劳
动仲裁后， 仲裁机构真的裁决小
陶应赔偿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

【点评】
小陶的确必须赔偿公司的

损失。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这就是说， 在递交辞
职书后， 如果公司没有在30日内
予以批准， 劳动者不得离岗， 只
有在满30日后， 双方的劳动合同
才正式解除。 因此， 劳动者想离
职， 既不能不辞而别， 也不能在
递交辞职书后立马扬长而去， 否
则均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

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小陶在递交辞职书
后立马走人， 显然是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并致使其负责的生产线
停工， 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
小陶无疑应予以赔偿， 仲裁机构
的裁决是正确的。

【案例3】
公司欠薪虽然有错， 不

辞而别难获补偿

章某2018年3月入职某商贸
公司 ， 经试用合格后转为正式
工。 2018年第四季度， 商贸公司
效益下滑， 11至12月份的工资未
能按时发放。 章某认为在该公司
没干头， 于2019年1月3日不打招
呼就离开了。 公司多次打电话催
促章某回来上班， 均没有回音。
10天后， 商贸公司对章某作出了
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

2019年1月22日 ， 章某回到
商贸公司要求支付其经济补偿
金， 理由是自己离职是公司拖欠
其工资所致， 公司存在过错。 在
遭到拒绝后 ， 章某申请劳动仲
裁。 结果， 劳动仲裁机构驳回了
章某的经济补偿金主张。

【点评】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正确的。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必须

程 序 合 法 ， 否 则 难 以 主 张 相
关权益。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规定了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若干
情形， 其中包括 “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的情形， 并且规
定劳动者享有即时解除权 。 不
过， 即时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因用
人单位的过错情形不同而有所区
别。 在用人单位存在强迫职工劳
动或者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
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过错情形
下， 劳动者辞职不需事先告知用
人单位。 而在用人单位有其他过
错的情形下， 劳动者虽然享有即
时辞职权， 即无需遵照 《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之规定， 但也应当履行通知用人
单位的义务并说明辞职理由， 以
便用人单位能及时进行人员安

排， 避免造成损失。
本案中， 章某以工资权益被

侵犯为由离职， 但未履行告知程
序， 事后又以 《劳动合同法》 第
四十六条第 （一） 项规定为由请
求支付经济补偿， 仲裁机构当然
不予支持。

【案例4】
服务期未满走人， 须返

还培训费用

小陈入职某公司研发中心后
不久， 公司就出资6万元让他外
出参加一项专门技术培训， 并与
其签订了服务期协议， 其中约定
小陈学成归来后必须为公司服务
5年。 小陈于2017年12月31日培
训归来后， 公司指派他参与新产
品研发。

由于任务重、 责任大、 经常
加班， 这让小陈无法承受。 2018
年12月30日， 小陈提出辞职。 公
司同意小陈离职， 但要求他返还
6万元的培训费。

双方就此闹到了劳动仲裁机
构， 随后又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
审理后， 判决小陈向公司返还培
训花费4.8万元。

【点评】
小陈在约定的服务期未满就

辞职， 其行为构成违约， 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 项 培 训 费 用 ， 对 其 进 行 专
业 技 术培训的 ， 可以与该劳动
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
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
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
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
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
费用。”

本案中， 小陈接受公司的安
排 ， 参 加 专 项 技 术 培 训 ， 与
小陈约定服务期条款是合法的。
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限为5年， 公
司花去的培训费为6万元， 折算
到每年为1.2万元 。 小陈未履行
的服务期限为4年， 因此应向公
司 支 付 违 约 金 即 返 还 培 训 费
用4.8万元。

潘家永 律师

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
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吗？
案情介绍：

近日， 昌平区小汤山
镇某村村民林某来到小汤
山公共法律服务站咨询。
林某自2013年4月起在某
化妆品公司担任销售员。
今年5月份， 林某收到公
司的 《解雇通知书》， 称
因林某长期达不到公司规
定的销售指标， 公司决定
与林某解除劳动合同， 不
同意林某调换工作岗位的
申请， 并且不给林某任何
补偿。 林某认为公司的做
法让其难以接受， 但又不
知道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
的， 她应该如何维护自己
的权益？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
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
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
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
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另外，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 依照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
赔偿金的， 不再支付经济
补偿。 赔偿金的计算年限
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本
案中， 该化妆品公司仅以
林某长期达不到公司规定
的销售指标为由， 在未安
排林某参加任何培训且不
同意林某要求调换工作岗
位的情况下， 就与林某解
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任何经
济补偿的行为， 属于典型
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按
照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八条和第八十七条的规
定， 该化妆品公司应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如林某不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化妆品公司应支付给林某
经济补偿金两倍的赔偿
金。 林某可以通过申请劳
动仲裁的方式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法律提示：
按照 《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 经济补偿和赔偿金不
能同时适用， 用人单位支
付了赔偿金后， 就不再支
付经济补偿金。

昌平区司法局

·广告·

编辑同志：
我家在农村 ， 因为建房需

要， 我曾向所在的村民委员会申
请宅基地， 可村民委员会一直置
之不理。 请问： 我能否就其行为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责令其履
行职责？

读者： 王莉莉

王莉莉读者：
你 可 以 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

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
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村民委员
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 调解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

会治安， 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
意见、 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
员会向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负责并报告工作。 从该规定可以
看出， 尽管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
政府机关， 但其在一定条件下也
会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 其在
履行特定行政管理职能时也不排
除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如果相对方
认为其行政管理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时， 可以将其作为行政诉讼
的被告。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十六条规
定：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
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的， 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责任人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二十四条也指出： “当事人对村
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
律、 法规、 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
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的， 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
会为被告 。 当事人对村民委员
会、 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
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以
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
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
题的会议纪要》 则指出： “当事
人对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 、 法
规、 规章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

服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的 ， 是 适 格
的被告。”

根据 《土地管理法》 第十条
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
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或 者 村 民 委 员 会
经营、 管理。” 村民委员会在宅
基 地 用 地 申 请 审 批 程 序 中 具
有 一 定的法定职权 ， 属于行政
法上 “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
正因为如此， 当村民向其提出相
关申请未获受理时， 村民可以以
村 民 委 员 会 作 为 被 告 提 起 行
政诉讼。

本案中， 王莉莉遇到的情况
恰 好 与 上 述 法 律 规 定 情 形 相
吻 合 ， 所以 ， 其可以依法提 起
行政诉讼。 颜梅生 法官

村委会不受理宅基地申请，村民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岁末跳槽过于草率 四种情形可能要付出代价


